科 教 館

好 書 及 玩 具 交 換 活 動 辦 法
一、收件辦法：

(一)收件時間：
11/7起至12/7止，每日分兩個時段接受捐書及玩具。
【時段一】10：00~12：00【時段二】14：00~16：00 
(二)收件地點：國立臺灣科學教育館 9F圖書館服務櫃檯
(三)收件原則：
 【圖書】
1、符合『科學 / 科普』類之書籍為主。內容主題包含：數學、地球科學、物質科學、生命科學、科學史及科學家等相關領域之科學教育圖書；其他主題圖書、童書亦可。
2、凡保存完好未破損，未違反著作權法者皆可交換。
   惟封面或內頁有污損、塗鴉或不完整及違反善良風俗者不收。
   日記本、筆記書、教科書、期刊(含贈刊)、宣傳贈品、視聽資料（圖書附件除外；隨書附
   件不另計點）及本圖書館認定不宜交換之圖書均不收。
3、電腦書(除95年以後出版外)、租書店圖書及考試用書等，不納入圖書交換。
4、同一冊圖書至多以3本為限。
5、若叢書一套五本，以五本計算圖書點數。
6、所收圖書依年代、新舊程度簡分3級，95-7年出版圖書可得交換圖書點數3點，90-4年出

   版圖書可得交換圖書點數2點，89年以前出版圖書可得交換圖書點數1點。
 【玩具】
1、凡啟發兒童惜福愛物、學習分享之玩具皆可。
2、凡保存完好未破損之玩具皆可交換。
3、惟零件不完整、已無法正常使用之玩具不收。

4、所收玩具依結構精簡分10級，最簡易之玩具可得交換玩具點數一點，最精良之玩具可得交
  換玩具點數十點，每件可得點數委請當日櫃檯服勤，具相關專業的志工老師認定。 

5、交換前請先將玩具清洗、擦拭乾淨。

6、本圖書館認定不宜交換之玩具均不收。
7、同類玩具最多以三個為限。(例如：布偶最多3個)
以上交換物品請於收件期間內將欲交換之圖書、玩具送至收件地點(恕不受理郵寄)，經本圖書館點收後發給「交換圖書(玩具)點數」，請妥善保存遺失恕不補發。 
二、交換辦法：
(一)交換時間：97.12.21(週日) AM12：30 ~ PM16:00
(二)交換地點：本館1F
(三)交換方式：
1、活動當天憑「交換圖書(玩具)點數」換取圖書或玩具，民眾挑選所需圖書
及玩具，交給工作人員核算後即可，如有剩餘點數，逾時作廢。
        2、圖書點數依等級(以年代、新舊區分)所需點數換取圖書。
3、玩具點數依等級所需點數換取玩具(即一點換一級區玩具、十點換十級區玩具)。
4、玩具交換前，須先至櫃檯抽取號碼牌，由現場服務人員依序叫號後進場交換。
5、圖書、玩具換得之點數不互換，意即圖書點數換圖書、玩具點數換玩具。
6、交換物品前請務必檢查物品狀況，若無法接受請選擇其他物品交換，一旦離場後，恕不受
理更換。

7、活動結束後剩餘之圖書、玩具，本圖書館擁有處理權。
8、活動結束後，物件仍有多餘，於下午16:00開放民眾憑當日票根或其他有效證件取書或玩具，每人以1個(本)為限。
9、活動當天另設置臨時收件處，自上午10：00開始收件至中午12：00止，活動開始後恕不受理。
三、點數使用辦法

(一)於收件期間內參與科普好書及玩具交換活動，可取得『交換圖書點數』或『交換玩具點數』。 
(二)交換當天憑「交換圖書(玩具)點數」換書或玩具，如有剩餘點數，逾時作廢。
(三)圖書點數累積達30點以上或玩具點數累積達50點以上者，活動當日憑點數請先至服務台，
  兌換科教館3D劇場貴賓劵壹張，每人限換壹次。
(四)點數交換活動限97.12.21當天有效使用，不慎遺失或因故毀損恕不補發，請務必妥善保管。
四、注意事項

      1、收件原則與交換方式，捐書及玩具前請務必詳閱，或詳見網站活動公告。

2、本活動內容如有修正，以現場公告為準。

3、本圖書館保有修改活動內容之權益。
